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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本科教育教学 

审核评估先进集体/个人的通知 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 

2024 年 4 月 1 日-4 月 26 日，学校接受了教育部本科教育

教学审核评估。专家组通过线上和入校评估，对学校本科教育

教学工作开展了全面诊断，专家组充分肯定了学校推进本科教

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多项举措及成效，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

工作顺利圆满完成。 

为进一步夯实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、本科教学的核心地位，

推进“以本为本”“四个回归”落地落实，经研究，学校决定开

展审核评估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选与表彰活动。 

    一、申报对象 

全校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均可申报先进集体。全校教职工

（含合同制）均可申报先进个人。 

二、评选名额 

评选先进集体 12 个，其中学院（部）8 个、部门 4 个；先

进个人 100名（先进个人推荐指标详见附件 1）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

评选活动坚持业绩与成效导向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，向本

科教育教学工作一线倾斜的原则。 

（一）先进集体评选条件：审核评估准备充分，组织协调

有力，能充分发挥部门、学院集体力量；审核评估期间积极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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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专家组，高质量完成专家访谈、材料调阅、实地考察走访、

听评课等审核评估各项任务；工作扎实成效显著，专家反馈效

果好，满意度高；未出现明显的失误或延误，未给学校造成负

面影响。 

（二）先进个人评选条件：审核评估过程中工作态度积极

主动认真负责，讲奉献能担当，高质量完成审核评估相关工作，

在评估工作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（2023-2024年出现教学事故、

师德师风问题的个人，不能申报先进个人）。 

四、评选办法 

（一）先进集体评选：由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自主申报，学

校评建办组织评审； 

（二）先进个人评选：各学院（部）按照推荐指标数量（附

件 1）择优推荐，在学院公示无异议后报评建办；各部门、专班

自主申报，经部门（专班）负责人审核，由学校评建办组织评

审； 

（三）拟推荐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名单公示 3天； 

（四）校长办公会审定后学校发文表彰。 

五、表彰激励 

学校发文表彰并为获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发证书；获

评先进个人的专任教师，未出现教学事故的，教师年度教学工

作业绩考核直接认定为“A”，不占学院（部）比例，并在学院

（部）的绩效奖励中予以体现。获评先进个人的学院（部）、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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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管理人员（非中层干部）在 2024年年度考核中可直接认定为

“优秀”。 

六、其他 

（一）本次评选为校级表彰，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可根据审

核评估工作具体情况进行内部表彰。 

（二）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、审核评估工作专班根据通知

要求，认真组织申报及遴选推荐，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前将推

荐申报表及汇总表电子稿和纸质稿（盖章）一式一份交学校评

建办（行政楼 333）。 

 

联系人：卓老师、王老师，联系电话：9299908 。 

 

附件： 

1.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先进个人推荐指标 

2.审核评估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 

3.审核评估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 

4.审核评估工作先进个人申报推荐汇总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核评建工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2024年 9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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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先进个人推荐指标 

 序号 学院（部）/各部门 推荐名额（名） 

1 农学院 5 

2 林生院 5 

3 环资院 5 

4 化材学院 5 

5 园林学院 6 

6 经管学院 6 

7 文法学院 6 

8 动科动医学院 4 

9 马院 2 

10 艺术学院 5 

11 数计学院 6 

12 光机电学院 4 

13 食健学院 5 

14 园艺学院 4 

15 茶学院 4 

16 集贤学院 2 

17 国教学院 1 

18 体军部 2 

19 各部门、专班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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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浙江农林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 

 

姓 名  性 别   出生年月   

所在单位  职 务   职 称   

参与评建

工作的先

进事迹 

 

所在单位

推荐意见 
 

校评建办

审核意见 

 

 

  

       (公章) 

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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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浙江农林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 
 

 

单位名称   单位人数   

集体类别 学院/部（  ）；部门（  ） 

评建工作

任务落实

成效 

 

主要先进

事迹经验 

 
 

 

 

校评建办

审核意见 

 

 

   (公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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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审核评估工作先进个人申报推荐汇总表 

 

序号 所在学院 姓名 性别 职称 所在学科/专业/部门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…… …… …… …… …… …… 

 

 

 

 

 

 

***学院（部）、部门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年   月    日 

 

 


